


繼續開會（14時48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74300291號

附件：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3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70700482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7年3月28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5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邀請提案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就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一、制定緣起
(一)隨著科技、交通的進步，跨國人員、物品流動日趨繁雜，跨境犯罪亦隨之滋長。為免犯罪者利用地理疆界或法制差異逃避刑責，各國（含地區，下同）無不相互合作追訴犯罪，以實現司法正義。為此，各國間多簽有刑事司法互助（相較於「民事」司法互助而言，下簡稱司法互助）條約、協定，以為張本。惟該等條約、協定僅屬框架性之規範，仍有待國內法規補充銜接。而在無條約、協定之情況下，更須有國內法，作為執行司法互助請求之準據。
(二)目前我國與他國間司法互助之法源，除了與美國、南非、菲律賓間之司法互助協定，及國際法上之「互惠原則」外，主要為「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然「互惠原則」之運作，全然繫諸實務運作與他國意願，長期而言，欠缺可預測性與穩定性。而「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內容僅限外國法院委託我方法院協助文書送達及調查證據，規範密度嚴重不足，且已逾50年未曾修正，實難符請求態樣複雜之現代司法互助實務所需。
(三)為此，本部參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等國際公約，及德、日等外國立法例則，擬定本法草案，迨完成立法程序後，即可作為我國執行司法互助相關事項之基本法源，以利我國與外國司法機關相互間之司法協助請求，期能促進我國與外國間之司法合作關係，俾利遂行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實現國際司法正義之目標。
二、立法進程
(一)本部自99年1月起，邀集專家、學者、行政機關，及實務界人士組成小組，進行法案研究，共召開36次會議，完成本法草案初稿。其間為求慎重，本部復多次與司法院、外交部、陸委會等機關會商，並參酌相關建議，修正草案內容，經彙整完竣後，於106年4月函送行政院審議。
(二)嗣本部持續與司法院進行院部協商，研析部分條文修正方向；行政院亦先後於106年7月、10月，邀集本部及相關機關討論條文內容，並於會中達成共識。行政院復於同年11月間召開「行政立法平臺會議」，經本部向大院立法委員溝通說明，確定文字內容後，將本法草案排入行政院院會審議，於同年11月16日之第3576次會議通過，繼於107年1月底會銜司法院函請大院審議。
三、亟待優先通過
(一)我國為「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之一員，該組織將於107年底進行第三輪相互評鑑，其評鑑結果之良寙，攸關我國金融機構於海外之布局規劃。又依「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小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之建議及評鑑方法，本法乃為判斷我國在國際合作遵循程度之關鍵指標之一。
(二)目前已有外國向我國請求查扣犯罪所得，並進一步請我國協助執行沒收之案件。然我國現行法規並無逕將所扣得財產交予請求國之明文，致實務上只能予以凍結，而無法為後續之沒收。為此，本法新增協助外國執行其沒收裁判之規定，即在符合一定之要件下，得由我國法院裁准，而將我方所凍結或扣押之財產交還該國。
四、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之重點
本法內容共分四章，依序為「總則」（第1至6條）、「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向我國請求協助」（第7至29條）、「我國向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請求協助」（第30至32條）、「附則」（第33至38條），共38條，要點如下：
1.總則部分
(1)第2條明揭法規適用順序（條約優先於本法，而本法未規定時，由其他刑事法規補充）；
(2)第4條定義用詞，將偵查、審判、執行及少年保護事件納入司法互助之協助範圍，惟排除以他法另定之引渡、跨國移交受刑人事項；
(3)第5條揭櫫「互惠原則」；
(4)第6條載明得相互提供之協助（如取得證據、搜索、執行沒收裁判等）。
2.外向我請求部分
(1)第7至9條規定向我國提出請求之途徑、要式規定及受請求後之處置；
(2)第10條規範我國受請求後，應拒絕（如危害我國重大公益）及得拒絕（如所涉係軍法而非普通刑法）協助之事由；
(3)第11、12條律定請求競合時之執行順序，及執行時應遵循之法律；
(4)第14條係請求及其執行之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之規定；
(5)第16條規定得要求請求方保證非經我國同意，不得自我取得之證據用於請求書外之目的；
(6)第19條明定我國安排人員至域外作證時之限制，及請求方應保證之事項；
(7)第22條規定如請求協助搜索、禁止處分財產等，或其他刑事強制處分，須所涉行為在我國亦屬可罰；
(8)第23至27條規範請求協助執行沒收裁判等之要件、程序及當事人之救濟。
3.我向外請求部分
(1)第30條係我國提出請求之程式及途徑；
(2)第32條規定我國得保證之事項及其效力。
4.附則部分
(1)第33條明定我與外國合作執行沒收、追徵犯罪財產時之分享方式；
(2)第34條規範經由外國政府發還或給付該外國籍人扣押物、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之要件、方式及效力；
(3)第35、36條揭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刑事司法互助，準用本法規定；
(4)第37條規定本法溯及適用於施行前已開始協助之案件。
五、預期效益
(一)規範透明，具可預測性：
無論作為無司法互助條約、協定下，外向我請求之準據，或用以補充該等條約、協定，乃至我向外請求時之法源，本法均提供一成文法則可資遵循，使司法互助進程更為透明，而具可預測性，有助提高法之安定性，減少「互惠原則」之不確定性。
(二)擴大協助範圍，手段更為多元：
1.本法將「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所定之法院間之協助，擴大至審判外之偵查、執行層面，是以我方可由檢察機關提出請求，亦可執行他方檢察機關所提請求。
2.本法除將「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既有之文書送達、調查證據納入協助事項外，另增列了搜索、扣押、執行沒收裁判等，及任何未違我國法律規定之協助，以因應新犯罪型態。
(三)歸還不法所得，實現司法正義：
1.協助執行他國沒收裁判部分，本法已明定由法院許可執行及後續之處理程序，可有效解決目前僅得協助他國扣押犯罪所得，卻無法源依據予以交還之困境。
2.實務上時有無法將跨境犯罪之外籍被害人所有、而經宣告沒收或扣押之財產（如兩岸電信詐騙案中金融帳戶內款項、現金或戒指等實體物）發還之情形。而上開物品如能經由該外籍被害人所屬政府發還該被害人，較諸無人向我國聲請發還即沒入我國國庫，應更公平合理。本法乃就此明定其要件、方式及效力，並將範圍擴大至追徵財產之給付，以終局實現司法正義。
(四)參酌國際規範，與世界接軌：
本法部分條文係參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聯合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國際公約，及德、日等國立法成例所制定，此有助我國司法互助法制汲取國際視野及先進立法思潮，以達成法規一致化、與世界接軌之目的。
六、小結：
如今跨境犯罪已經進入無國界之時代，犯罪之追訴亦不應受國界之侷限，而應只是地域的分工。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我國自應與時俱進，強化司法互助法制，與世界接軌，以期有效打擊跨境犯罪。本部衷心期盼本法能與既有司法互助協定相互搭配運用，進一步深化與其他法域司法互助之廣度與縱深，並藉由相互調查取證、執行沒收裁判、返還犯罪所得等措施，有效遏止日益嚴重的跨境犯罪，俾將不法份子繩之以法，以維護國際往來秩序及公平正義，確保民眾之福祉。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委員會會議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司法院奉邀前來列席，深感榮幸。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事件目前係由本院所主管之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所規範，然其規範之事項僅限於受外國法院委託協助之民事及刑事案件之文書送達及調查取證。又法務部自九十九年起研修國際偵查及執行互助法，嗣於一○四年六月十七日本院與法務部達成協商，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事件採取偵審合一之立法模式，並考量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事件具有時效性、機動性，且涉及國家利益、國際關係等外交事宜，決議由法務部擬具「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本院將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通過後，研議修正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排除刑事案件之適用。因此，關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事件，係由主管之法務部為之，本院尊重該部之職權行使。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詢答，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我國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自應與時俱進，強化司法互助法制，與世界接軌，以期有效打擊跨境犯罪，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一、名稱、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六條、第二章章名、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九條、第三章章名、第四章章名、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八條，均照案通過。
二、第九條，除第一項中「應送交法務部」修正為「應儘速送交法務部」外，餘照案通過。
三、第十條，除第二項第三款修正為「三、請求方未提出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四項、第二十條或互惠之保證。」外，餘照案通過。
四、第十二條，修正如下：
第十二條　　執行請求時應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為之；於不違反我國法律規定時，得依請求方要求之方式執行。
五、第十七條，除第二項後段修正為「將詢問或訊問之狀況即時傳送至請求方。」及第三項中段修正為「得立即表明補充請求之旨」外，餘照案通過。
六、第十九條，除第四項第二款中「該人」修正為「該人員」外，餘照案通過。
七、第二十三條，除第二項第五款中「年籍」修正為「出生年月日」外，餘照案通過。
八、第三十條，除但書部分修正為「但有急迫或特殊情形時，法務部得逕向受請求方提出請求，或由法院副知法務部，檢察署經法務部同意後，向外國法院、檢察機關或執法機關直接提出請求。」外，餘照案通過。
九、第三十一條，除第一項末段修正為「將詢問或訊問之狀況即時傳送至我國。」外，餘照案通過。
十、第三十二條，除第三項第一款及第四項中「該人」均修正為「該人員」外，餘照案通過。
十一、第三十四條，除第一項及第四項中「外國籍人」均修正為「外國人」外，餘照案通過。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